
民雄國中畢(修)業證明書補發申請表 
學    號  身分證字號  性別  

姓    名  生日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入學年月 年        月  畢業年月 年            月 

通訊住址  

聯絡電話  

照片黏貼處 申

請

人 

姓名  

電話  

住址  

必備證件: 
(1)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 2吋脫帽大頭照片 2張 

(2)身分證正本，經查驗無誤後影本留校備查。 

(3)填寫本申請書 

(4)有改名者，需檢附戶籍謄本正本乙份（此份留校備查）。 

(5)至合作社購買畢業證明書乙份。（修業證明書由教務處處理） 

(6)委託辦理，請受委託人攜帶身分證正本查驗。 

 

聲明書 

學生                 因遺失畢業證書，故申請補發，如有不實， 

一切責任，自行負責。 

        申請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審 核 : 補 發 證 書 字 號 嘉民中畢(修)證補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 

承辦人  
註冊

組長  
教務

主任 
 校長  

 


